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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民用航空器的运行，保证飞行的正常与

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制定本规则。 

第91.3条 适用范围及术语解释 (a)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

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运行的所有民用航空器（不

包括系留气球、风筝、无人火箭和无人自由气球）应当遵守

本规则中相应的飞行和运行规定。对于公共航空运输运行，

除应当遵守本规则适用的飞行和运行规定外，还应当遵

守CCAR-121部《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或

其他公共航空运输运行规章中的规定。 (b)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籍登记的民用航空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实施运行时，

应当遵守本规则G章的规定。 (c)超轻型飞行器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实施的飞行应当遵守本规则O章的规定，但无需遵

守其他章的规定。 (d)乘坐按本规则运行的民用航空器的人员

，应当遵守本规则相应条款的规定。 (e)本规则中所用术语的

含义在本规则附件A《术语解释》中规定。 第91.5条 民用航



空器机长的职责和权限 (a)民用航空器的机长对民用航空器的

运行直接负责，并具有最终决定权。 (b)在飞行中遇到需要立

即处置的紧急情况时，机长可以在保证航空器和人员安全所

需要的范围内偏离本规则的任何规定。 (c)依据本条(b)款做出

偏离行为的机长，在局方要求时，应当向局方递交书面报告

。 第91.7条 航空器的驾驶员 (a)航空器的驾驶员应当根据其所

驾驶的航空器等级、在航空器上担任的职位以及运行的性质

和分类，符合CCAR-61部中规定的关于其执照和等级、训练

、考试、检查、航空经历等方面的相应要求，并符合本规则

和相应运行规章的要求。 (b)在以取酬或出租为目的的商业飞

行中担任航空器驾驶员的人员，应当至少取得商用驾驶员执

照和相应的航空器等级和运行许可。 (c)为他人提供民用航空

器驾驶服务并以此种服务获取报酬的驾驶员，应当至少取得

商用驾驶员执照和相应的航空器等级和运行许可。 第91.9条 

民用航空器的适航性 (a)任何人不得运行未处于适航状态的民

用航空器。 (b)航空器的机长负责确认航空器是否处于可实施

安全飞行的状态。当航空器的机械、电子或结构出现不适航

状态时，机长应当中断该次飞行。 第91.11条 民用航空器飞行

手册、标记和标牌要求 (a)除本条(d)款规定的情况外，运行

民用航空器的人员不得违反经批准的飞机或旋翼机飞行手册

、标记和标牌中规定的使用限制，或登记国审定当局规定的

使用限制。 (b)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飞机或旋翼机应

当具有经局方批准的现行有效的飞机或旋翼机飞行手册，或

CCAR-121 部 121.137(b)款中规定的手册。这些手册应当使用

机组能够正确理解的语言文字。 (c)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

记的民用航空器应当满足CCAR-45部规定的国籍标志、登记



标志和标识要求方可运行。 (d)按照 CCAR-29 部审定为运输

类旋翼机的旋翼机，在建造于水面的旋翼机机场起降时，可

以在短时间内超出飞行手册中为该旋翼机确定的高度-速度包

线进行起降所必需的飞行，但是，该飞行应当在能够安全完

成水上迫降的水面上空进行，并且该旋翼机满足下列要求之

一： (1)为水陆两栖型； (2)装有浮筒； (3)装有其他可以保证

旋翼机在开阔水面上安全完成迫降的应急漂浮装置。 第91.13

条 禁止妨碍和干扰机组成员 在航空器运行期间，任何人不得

殴打、威胁、恐吓或妨碍在航空器上执行任务的机组成员。 

第91.15条 禁止粗心或鲁莽的操作 任何人员在操作航空器时不

得粗心大意和盲目蛮干，以免危及他人的生命或财产安全。 

第91.17条 空投物体 民用航空器的机长不得允许从飞行中的航

空器上投放任何可能对人员或财产造成危害的物体。但是如

果已经采取了合理的预防措施，能够避免对人员或财产造成

危害，本条不禁止此种投放。 第91.19条 摄入酒精和药物的限

制 (a)处于下列身体状况的人员不得担任或试图担任民用航空

器的机组成员： (1)饮用含酒精饮料之后8小时以内； (2)处于

酒精作用之下； (3)使用了影响人体官能的药品，可能对安全

产生危害； (4)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以重量为计量单位，达到

或超过0.04%。 (b)除紧急情况外，民用航空器的驾驶员不得

允许在航空器上载运呈现醉态或者由其举止或身体状态可判

明处于药物控制之下的人员(受到看护的病人除外)。 (c)机组

人员应当在局方要求时，接受局方人员或局方委托的人员检

查其血液中酒精含量百分比的测试。当局方认为某人有可能

违反本条(a)(1)、(a)(2)或(a)(4)项的规定时，此人应当根据局

方的要求，将其担任或试图担任机组成员之后4小时内所做的



血液酒精含量百分比测试结果提供给局方。 (d)如果局方认为

某人有可能违反本条(a)(3)项的规定，此人应当根据局方的要

求，将其担任或试图担任机组成员之后4小时内所做的每次体

内药物测试的结果提供给局方。 (e)局方根据本条(c)或(d)款

所取得的测试结果可以用来判定该人员是否合格于持有飞行

人员执照，或是否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规的行

为，并且可以在相应的法律程序中作为证据。 第91.21条 麻醉

药品、大麻、抑制或兴奋药剂或物质的载运 (a)除本条(b)款规

定的情况外，任何人不得在已知航空器上载有有关法规中规

定的麻醉药品、大麻、抑制或兴奋药剂或物质的情况下，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行该民用航空器。 (b)本条(a)款不适用

于法律许可或经政府机构批准而载运麻醉药品、大麻、抑制

或兴奋药剂或物质的情况。 第91.23条 便携式电子设备 (a)除

本条(b)款规定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下列民用航

空器上，所有乘员不得开启和使用，该航空器的运营人或机

长也不得允许其开启和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 (1)正在实施公

共航空运输运行的航空器； (2)正在按照仪表飞行规则运行的

航空器。 (b)在民用航空器上可以使用下列便携式电子设备：

(1)便携式录音机； (2)助听器； (3)心脏起博器； (4)电动剃须

刀； (5)由该航空器的运营人确定，认为不会干扰航空器的航

行或通信系统的其他便携式电子设备。 (c)按照CCAR-121部

实施运行的航空器应当满足CCAR-121部121.573条的规定。对

于参加公共航空运输的航空器，本条(b)(5)项所要求的决定必

须由航空器的运营人作出；对于其他航空器，该决定也可以

由航空器的机长作出。 第91.25条 租约和有条件销售合同中真

实性条款的要求和运行控制的责任 (a)除本条(b)款中规定的情



况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大型民用航空器在租赁

或有条件销售时，当事双方必须签署书面合同，该合同应当

包括关于以下内容的真实性条款： (1)合同签署生效前12个月

内，对该航空器进行的维修、检查所依据的中国民用航空规

章，以及该航空器的现状符合本规则对此类航空器在维修和

检查方面要求的证明； (2)对该航空器实施运行控制的人员的

姓名、地址及其签名，以及该人员的法律责任； (3)符合本规

则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章的有关运行控制的权利义务方面

的条款。 (b)本条(a)款的要求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1)当事人

之一是外国航空承运人或者是按照CCAR-121部和其他公共航

空运输运行规章实施运行的运营人； (2)涉及的航空器在该合

同签定前尚未进行国籍登记。 (c)运行本条(a)款中规定情况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大型民用航空器，应当满足下

列要求： (1)当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的买主不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时，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的买主在租约或合

同签署后 24 小时内将本条(a)款要求的租约或合同文本报送给

局方的航空器国籍登记部门； (2)该航空器应当携带符合本

条(a)款要求的租约或合同的副本，以便在局方要求审阅时提

供； (3)如果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的买主不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承租人或有条件销售合同的买主应当通知距该次

飞行始发机场最近的局方机构。除非该局方机构另有批准，

在该航空器依照租约或合同作首次飞行时，至少应该在起飞

前48小时作出通知，并向局方报告如下内容： (i)起飞机场的

位置； (ii)起飞时间； (iii)航空器国籍登记号。 (d)局方对按照

本条(c)款提供给局方的租约或合同副本负有保密义务，除非

法规另有规定，局方不予披露。 (e)在本条中，租约指为取得



报酬或租金将航空器提供给他人占有、使用的任何协议，无

论是否附带飞行机组成员，而不是指航空器的销售协议和有

条件销售合同。航空器的提供方称为出租人，航空器的接受

方称为承租人。B章 飞行规则 第91.101条 适用范围 本章规定

的飞行规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行的所有民用航

空器。 第91.103条 飞行前准备 在开始飞行之前，机长应当熟

悉本次飞行的所有有关资料。这些资料应当包括： (a)对于仪

表飞行规则飞行或机场区域以外的飞行，起飞机场和目的地

机场天气报告和预报，燃油要求，不能按预订计划完成飞行

时的可用备降机场，以及可用的航行通告资料和空中交通管

制部门的有关空中交通延误的通知。 (b)对于所有飞行，所用

机场的跑道长度以及下列有关起飞与着陆距离的资料： (1)要

求携带经批准的飞机或旋翼机飞行手册的航空器，飞行手册

中包括的起飞和着陆距离资料； (2)对于本条(b)(1)项规定以

外的民用航空器，其他适用于该航空器的根据所用机场的标

高、跑道坡度、航空器全重、风和温度条件可得出有关航空

器性能的可靠资料。 第91.105条 在值勤岗位上的飞行机组成

员 (a)从起飞至着陆的整个飞行过程中，每个飞行机组成员应

当遵守下列要求： (1)坚守各自飞行岗位，除非为了履行与该

航空器运行有关的职责或出于生理需要必须离开岗位； (2)在

岗位上时应当系紧安全带。 (b)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

记的民用航空器，在起飞着陆期间，每个飞行机组成员在其

岗位上必须系紧肩带。本款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1)机组成员

座椅没有安装肩带； (2)该机组成员在系紧肩带时无法完成其

职责。 第91.107条 安全带、肩带和儿童限制装置的使用 (a)除

经局方另有批准外，在飞行过程中应当遵守下列要求： (1)在



机长确认航空器上的每位乘员得到如何系紧、松开其安全带

和肩带(如安装)的简介之前，任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

记的民用航空器(带吊篮或吊舱的自由气球除外)不得起飞。

(2)在机长确认航空器上的每位乘员已经得到系紧其安全带和

肩带（如安装）的通知之前，任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

记的民用航空器(带吊篮或吊舱的自由气球除外)不得在地面

或水面移动、起飞或着陆。 (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登记的

民用航空器（带吊篮或吊舱的的自由气球除外）在滑行、起

飞和着陆期间，航空器上的每位乘员必须占有一个经批准的

带有安全带和肩带(如安装)的座位或铺位。水上飞机和有漂

浮装置的旋翼机在水面移动期间，推动其离开或驶入停泊处

系留的人可以不受以上的座位和安全带要求的限制。但是，

下列人员不受本条要求的限制： (i)由占有座位或铺位的成年

人怀抱的不满二周岁的儿童； (ii)将航空器的地板作为座位的

参加跳伞运动的人员； (iii)使用经批准的儿童限制装置的儿

童，该儿童由父母、监护人或被指定的乘务员在整个飞行过

程中照顾其安全。经批准的儿童限制装置应当带有适当的标

志，表明可以在航空器上使用。儿童限制装置应当可靠地固

定在面朝前的座位或铺位上，使用该装置的儿童应当安全地

束缚在该装置中，其重量不得超过该装置的限制。 (b)本条不

适用于按CCAR-121部和其他公共运输运行规章实施运行的运

营人。本条(a)(3)项不适用于在工作岗位上值勤的飞行机组成

员。 第91.109条 飞行教学、模拟仪表飞行和某些飞行考试 (a)

用于飞行教学的民用航空器(载人自由气球除外)应当具有功

能齐备的双套操纵装置。但是，装有单套可转移驾驶盘来代

替控制升降舵和副翼的固定双套操纵装置的单发飞机，在满



足下列条件时可用于进行仪表飞行教学： (1)飞行教员确认可

安全实施飞行； (2)控制操纵装置的驾驶员至少持有带合适类

别和级别等级的私用驾驶员执照。 (b)在驾驶民用航空器进行

模拟仪表飞行时，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在另一操纵座位上

应当有一名安全监视驾驶员，该员至少持有私用驾驶员执照

，并带有适合于该航空器的类别和级别等级； (2)安全监视驾

驶员具有足够的航空器前方和两侧的视野，否则应当增加一

名能胜任观察员职责的人员弥补安全监视驾驶员的视野； (3)

除轻于空气航空器以外，该航空器装备功能齐备的双操纵装

置。但是，对装有单套可转移驾驶盘来代替控制升降舵和副

翼的固定双操纵装置的单发飞机，在满足下列条件时，方可

进行模拟仪表飞行： (i)安全监视驾驶员确认可安全实施飞行

； (ii)控制操纵装置的驾驶员至少持有带合适类别和级别等级

的私用驾驶员执照。 (c)民用航空器在用于下列飞行考试时，

除接受考试的驾驶员外，在另一驾驶员座位上的驾驶员应当

完全合格于在该航空器上担任机长： (1)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

飞行考试； (2)在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上增加级别或型别等级

的飞行考试； (3)CCAR-121部熟练检查的飞行考试。 第91.111

条 在其他航空器附近的运行 (a)任何人不得驾驶航空器靠近另

一架航空器达到产生碰撞危险的程度。 (b)未经批准，任何人

不得驾驶航空器进行编队飞行。 (c)任何人不得驾驶载客的航

空器进行编队飞行。 第91.113条 除水面运行外的航行优先权

规则 (a)本条规定不适用于航空器在水面上的运行。 (b)当气

象条件许可时，无论是按仪表飞行规则还是按目视飞行规则

飞行，航空器驾驶员必须注意观察，以便发现并避开其他航

空器。在本条的规则赋予另一架航空器航行优先权时，驾驶



员必须为该航空器让出航路，并不得以危及安全的间隔在其

上方、下方或前方通过。 (c)遇险的航空器享有优先于所有其

他航空器的航行优先权。 (d) 在同一高度上对头相遇，应当

各自向右避让，并保持500米以上的间隔； (e) 在同一高度上

交叉相遇，驾驶员从座舱左侧看到另一架航空器时，应当下

降高度；从座舱右侧看到另一架航空器时，应当上升高度；

但下列情况除外： (1)有动力装置重于空气的航空器必须给飞

艇、滑翔机和气球让出航路； (2)飞艇应当给滑翔机及气球让

出航路； (3)滑翔机应当给气球让出航路； (4)有动力装置的

航空器应当给拖曳其他航空器或物件的航空器让出航路； (f)

从一架航空器的后方，在与该航空器对称面小于70度夹角的

航线上向其接近或超越该航空器时，被超越的航空器具有航

行优先权。而超越航空器不论是在上升、下降或平飞均应当

向右改变航向给对方让出航路。此后二者相对位置的改变并

不解除超越航空器的责任，直至完全飞越对方并有足够间隔

时为止。 (g)当两架或两架以上航空器为着陆向同一机场进近

，高度较高的航空器应当给高度较低的航空器让路，但后者

不能利用本规则切入另一正在进入着陆最后阶段的航空器的

前方或超越该航空器。已经进入最后进近或正在着陆的航空

器优先于飞行中或在地面运行的其他航空器，但是，不得利

用本规定强制另一架已经着陆并将脱离跑道的航空器为其让

路。 (h)一架航空器得知另一架航空器紧急着陆时，应当为其

让出航路； (i)在机场机动区滑行的航空器应当给正在起飞或

即将起飞的航空器让路。 第91.115条 水面航行优先权规则 (a)

驾驶水上航空器的驾驶员在水面上运行过程中，必须与水面

上的所有航空器或船舶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并为具有航行优



先权的任何船舶或其他航空器让出航路。 (b)当航空器与航空

器或船舶在交叉的航道上运行时，在对方右侧的航空器或船

舶具有航行优先权。 (c)当航空器与航空器或船舶相对接近或

接近于相对运行时，必须各自向右改变其航道以便保持足够

的距离。 (d)当超越前方航空器或船舶时，被超越的航空器或

船舶具有航行优先权，正在超越的一方在超越过程中必须保

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e)在特殊情况下，当航空器与航空器或

船舶接近将产生碰撞危险时，双方必须仔细观察各自的位置

，根据实际情况（包括航空器或船舶自身的操纵限制）进行

避让。 第91.117条 航空器速度 (a)除经局方批准并得到空中交

通管制的同意外，航空器驾驶员不得在修正海平面气压高度

3千米（10000英尺）以下以大于460千米/小时（250海里/小时

）的指示空速运行航空器。 (b)除经空中交通管制批准外，在

距机场中心7.5千米（4海里）范围内，离地高度750米（2500

英尺）以下不得以大于370千米/小时（200海里/小时）的指示

空速运行航空器。 (c)如果航空器的最小安全空速大于本条规

定的最大速度，该航空器可以按最小安全空速运行。 

第91.119条 最低安全高度 除航空器起飞或着陆需要外（农林

喷洒作业按照本规则 M 章的要求），任何人不得在低于以下

高度上运行航空器： (a)在任何地方应当保持一个合适的高度

，在这个高度上，当航空器动力装置失效应急着陆时，不会

对地面人员或财产造成危害。 (b)在人口稠密区、集镇或居住

区的上空或者任何露天公众集会上空，航空器的高度不得低

于在其600米（2000英尺）水平半径范围内的最高障碍物以

上300米（1000英尺）。 (c)在人口稠密区以外地区的上空，航

空器不得低于离地高度150米(500英尺)。但是，在开阔水面或



人口稀少区的上空不受上述限制，在这些情况下，航空器不

得接近任何人员、船舶、车辆或建筑物至150米(500英尺)以内

。 (d)在对地面人员或财产不造成危险的情况下，旋翼机可在

低于本条(b)或(c)款规定的高度上运行。此外，旋翼机还应当

遵守局方为旋翼机专门规定的航线或高度。 第91.121条 高度

表拨正程序 (a)规定过渡高度和过渡高度层的机场。航空器起

飞前，应当将机场修正海平面气压（QNH）的数值对正航空

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航空器起飞后，上升到过渡高

度时，应当将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1013.2百帕对正

固定指标。航空器着陆前，下降到过渡高度层时，应当将机

场修正海平面气压（QNH）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

的固定指标。 (b)规定过渡高和过渡高度层的机场。航空器起

飞前，应当将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

的固定指标；航空器起飞后，上升到过渡高时，应当将航空

器上气压高度表的气压刻度1013.2 百帕对正固定指标。航空

器降落前，下降到过渡高度层时，应当将机场场面气压的数

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 (c)在没有规定过渡

高度或过渡高和过渡高度层的机场。航空器起飞前，应当将

机场场面气压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

航空器起飞后，上升到 600 米高时，应当将航空器上气压高

度表的气压刻度1013.2百帕对正固定指标。航空器降落前，进

入机场区域边界或者根据机场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指示，将机

场场面气压的数值对正航空器上气压高度表的固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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